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评选委员会文件
济乔羽文艺奖〔2016〕1号 

关于组织第四届济宁市“乔羽文艺奖”
评选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文联，济宁高新区、济宁太白湖新区党工委办公室，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宣传部，市直宣传文化系统有关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宣传部，市直各艺术家协会，市检察文联及有关单位：

根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评选奖励办法的通知》（济办发〔2009〕18号）文件规定，第四届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评选工作于2016年5月正式启动。
“乔羽文艺奖”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全市文学艺术界综合性的文艺奖。认真做好“乔羽文艺奖”评选工作，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评奖旨在激励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和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为促进我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现将济宁市第四届“乔羽文艺奖”评选工作实施细则及有关表格印发。望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认真、严肃、规范地组织好作品推选工作，并于6月30日前将各门类参评作品及相关申报材料，报送至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文联办公室。

地址：济宁市红星中路1号2号楼
联系电话:0537-2967128 3202600
附件：1、第四届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评选工作实施
细则

2、第四届济宁市“乔羽文艺奖”个人创作作品
申报表

3、第四届济宁市“乔羽文艺奖”集体创作作品
申报表

4、第四届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艺术突出贡献
奖申报表
济宁市乔羽文艺奖评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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